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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该加油站为原址改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埋地油罐区，设置 1只 30m³埋地

内钢外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 95#汽油储罐、1只 30m³埋地内钢外玻璃纤维增强塑

料双层 92#汽油储罐、2只 30m³埋地内钢外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柴油储罐，4 只

储油罐的罐区设置于站房北侧。配套设置三次油气回收装置、油罐通气管、卸油口、

液位监测、渗漏检测以及输油管道等工艺设施。新建 1座净高 6.0m网架结构罩棚，

面积 90m2，罩棚下设置 1台 95#单枪潜油泵加油机、1台 92#汽油潜油泵加油机、2

台柴油单枪潜油泵加油机，东西向成单排布置于站房南侧。新建 1座一层站房，建

筑面积 79.2m2，内设工具间、营业室和配电间等功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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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到现场主要人员 主要任务

2025.8.27 刘振忠 崔强 初访

10.11 刘振忠 崔强 现场考察

10.16 刘振忠 崔强 现场检查

11.4 刘振忠 崔强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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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李霞

建设项目单位：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单位主要负责人：李霞

建设项目单位联系人：张松炜

建设项目单位联系电话：18606347737

(被评价单位公章)

202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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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名称：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资质证书编号：APJ-(鲁)-022

法定代表人：李悦震

审核定稿人：孙 虎

评价负责人：刘振忠

评价机构联系电话：0531-75639660

202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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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人员

姓名 资格证书编号 从业
登记编号 专业 签字

项目负责人 刘振忠 1700000000200729 024120 电气 刘积
崔 强 1700000000200717 031071 化工工艺崔法
赵云峰 1600000000200809 030095 自动化

项目组成员 赵的
刘卫国 0800000000203440 009370 化工机械刘风
郝大平 1600000000301122 028280 安全 郝大平

报告编制人 刘振忠 1700000000200729 024120 电气7
报告审核人 岳 强 0800000000102212 002352 安全岳
过程控制

刘云红 1800000000200682 024118 有色金属
负责人 刘红
技术负责人 孙 虎 1100000000100211 015722 化工工艺   孙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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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项目概况

第一节 建设单位简介

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14日，法定代表人：李霞，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场所：济南市莱芜区苗山工

业园西区南口路北(北祝家洼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2695422698A,

经营范围：润滑油、钢材、木材、建材、生铁、焦炭、铁合金、铁精粉、铁矿

石、钢精粉、钢渣、氧化铁皮、钢坯、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学危险品)、五金

交电、电线电缆、电气机械及配件、劳保用品、服装、橡塑制品的批发零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二节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加油站改建项目

项目性质：改建

建设单位：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济南市莱芜区苗山工业园西区南口路北(北祝家洼村)
建设内容：加油站占地面积3000 m2;新建埋地油罐区，设置1只30m3

埋地内钢外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95#汽油储罐、1只30m3埋地内钢外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双层92#汽油储罐和2只30m3埋地内钢外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柴

油储罐，配套设置三次油气回收装置、油罐通气管、卸油口、液位监测、渗漏

检测以及输油管道等工艺设施；新建1座净高6m网架结构罩棚，罩棚下设置

1台95#单枪加油机、1台92#双枪加油机、2台柴油单枪加油机。新建1座一

层站房，建筑面积79.2m2,内设工具间、营业室、配电间等功能间。

加油站级别：该加油站设2只30m3汽油罐、2只30m3柴油罐，依据《汽

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第3.0.9条，柴油罐容积折半

计入油罐总容积计算，该加油站油罐总容积为90m3,该加油站为三级加油站。

8 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31-7563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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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该加油站总投资200万元，其中安全投入为15万元，占总投

资费用的7.5主要用于人员培训、安全设施(防雷电设施、防爆电气和照

明等)、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等。

持证情况：加油站取得由原莱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登记编号：鲁安经(甲)字[2012]120162号),有限期2012

年7月24日至2015年7月23日； 2015年8月2日取得了由山东省经济和

信委员会颁发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鲁油零售证书第3712003057

号)。

项目立项：2021年7月30日取得了济南市商务局出具的《关于济南市莱

芜区永泰加油站等申请成品油零售经营事项的批复》,内容为“同意莱芜市国

炼石油有限公司加油站原址改建”。

土地使用：2008年6月任绪雨所有的位于莱城区苗山镇宏盛加油站的设

备及房产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周生华所有，2009年9月15日

李霞与李学东、周生华签订了《加油站转让协议书》,为防止后期产生纠纷，

2010年4月8日李学东、周生华与原加油站承包人任绪雨补签了《土地承包

合同》,土地使用期限至2030年止。

产业政策符合性：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

目不属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未采用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相关产

业政策。

消防验收：该加油站于2010年4月30日取得原莱芜市莱城区公安消防大

队出具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编号为莱城公消(建验)字[2010]第

0009号),结论为“认为合格，准许投入使用”。根据山东消防出台《消防

便民服务十项措施》第三条内容，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无需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

应急预案备案：该加油站编制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经评审合格后，由该加

油站负责人签发实施，并报济南市莱芜区应急管理局备案，于2025年11月6
9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31-7563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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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取得《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备案编号：

370116202500030。

劳动定员：该加油站劳动定员4人，任命李霞为加油站主要负责人，陶丽

梅为专职安全管理员，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已经培训并取得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加油站年工作天数365天，加油操作人员实行二班运

转工作制。

二、建设情况

1、“三同时”情况

该加油站于2018年12月24日取得了由原莱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

具的《关于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加油站改建项目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安全审

查的意见》,内容为“该项目可简化安全审查的程序和内容”。

该加油站由山东诚泰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出具《安全预

评价报告》,并委托专家出具安全条件评审专家组意见；由山东鸿运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出具《安全设施设计专篇》,2019年2月19日取得

了由济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安全审查意见书》

(济安监危化项目审字(2019)101号，同意该建设项目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2025年8月开始施工，施工期间发现部分间距不合理，2025年9月山东

鸿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修改图纸后出具最终施工图；施工单位山东基科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根据施工图进行施工。2025年9月18日施工单位对管道系统进行

压力试验和严密性试验。

2、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情况

该加油站设计、施工、监理承担单位情况见下表。

表2.2-1 设计、施工、监理承担单位情况

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范围 证书编号 所承担项目

设计 山东鸿运工程设 安全设施设计
化工石油医药行业甲级 A237010050

单位 计有限公司 施工图设计

施工 山东基科建设工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D237206672 建筑工程施工

10 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31-7563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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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范围 证书编号 所承担项目

单位 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设备管道安装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监理 山东公平工程咨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单位 询有限责任公司

E237005758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

工程监理

该加油站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均具有相应资质，承担的工程项目均在其

资质范围内。总工程开工时间为2025年8月，竣工时间为2025年9月。工程

竣工后，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组成验收小组进行了验

收，验收合格后，由各单位盖章确认。

3、变更情况

该加油站验收阶段与预评价阶段及设计阶段相对比，其变更情况如下：

(1)站内加油机较预评价、设计阶段不同。预评价及设计阶段加油机为

自吸式，验收阶段加油机为潜油泵型。

(2)站内卸油管道站内加油机较预评价、设计阶段不同。预评价及设计

阶段卸油管道DN80,验收阶段卸油管道DN100。

(3)配电间位置较预评价、设计阶段不同。预评价、设计阶段配电间实

在站房北侧，验收阶段配电间位于站房东侧。

(4)预评价及设计阶段架空电缆进入配电室，验收阶段加油站电缆埋地

进入配电间。

以上变更由山东鸿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出具设计变更通知

单，上述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除此之外，该站验收阶段与设立阶段及设计阶

段相比，均一致。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79号令修改第14条要求

(一)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 建设项目周边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变更建设地址的； 建设地址未发生变化。

(三)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或者装置规模
主要技术、工艺路线没有发生变化，经营的油品

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及经营规模未发生变化，涉及的危险化学品
的品种、类别、数量未发生变化。

(四)建设项目在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有效期内未开 项目没有超期建设。

11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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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价单元划分及评价方法选择

第一节 评价单元的划分

一、评价单元的定义

评价单元就是在危险源、有害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评价目标和评价方
法的需要，将系统分成若干有限、确定范围的单元。

评价单元一般以生产工艺、工艺装置、物料的特点和特征与危险、有害因
素的类别、分布有机结合进行划分，还可以按评价的需要将一个评价单元再划
分成为若干子评价单元或更细致的单元。

二、评价单元划分的原则和方法

评价单元的划分是以建设项目使用、储存物料的特点和特征与危险、有害

因素的类别为主，同时兼顾了功能区与装置的相对独立性。

评价单元划分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1、以危险有害因素的类别为主划分评价单元。

1)对工艺方案、总体布置及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对系统影响等方面的分

析和评价，可将整个系统作为一个评价单元。

2)将具有共性危险、有害因素的场所和装置划为一个单元。

2、以装置和物质特征划分评价单元。

1)按装置工艺功能划分。

2)按布置的相对独立性划分。

3)按工艺条件划分评价单元。

4)按贮存、处理危险物质的潜在化学能、毒性和危险物质的数量划分评

价单元。

5)根据以往事故资料，将发生事故能导致停产、波及范围大、造成巨大

损失和伤害的关键设备作为一个评价单位，将危险、有害因素大且资金密度大

的区域作为一个评价单元，将危险、有害因素特别大的区域、装置作为一个评

42 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31-7563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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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单元，将具有类似危险性潜能的单元合并为一个大评价单元。

3、依据评价方法的有关具体规定划分。

三、评价单元的划分结果

根据《山东省加油站安全评价导则》(鲁安监发〔2006〕114号)的要求

及加油站的实际情况，本次安全评价划分为如下四个评价单元：

1、安全管理单元；

2、站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单元；

3、加油工艺及设施单元；

4、其他设施单元。

第二节 安全评价方法的选择

一、安全评价方法的选择

按照科学、合理、适用的原则，本次安全验收评价采用安全检查表、预先

危险分析和危险度分析法对该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项目的安全管理、站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加油站工

艺及设施、其它设施等方面进行安全分析评价，以检查和确认建设项目选址、

场地条件以及设备设施等方面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有关规定的要

求。

采用预先危险分析评价，确定系统内可能产生的各种危险、危害因素，从

而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采用危险度评价方法对加油站最易发生事故的关键物料特性或工艺条件

等危险因素进行“危险度评价”,以确定系统危险度等级。

二、理由说明

选择安全评价方法时应根据安全评价的特点、具体条件和需要，针对被评

价系统的实际情况、特点和评价目标，经过认真的分析、比较来选择；必要时，

应根据评价目标的要求，选择几种安全评价方法进行安全评价，以提高评价结

43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31-7563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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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整改情况复查

整改后经复查，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加油站改建项目对不符合项进

表8-1 整改情况复查表

行了整改，整改情况见下表。

序号 存在问 题 整改措施 复查结果

加油岛、罐区和配电箱未设置安全警示 加油岛、罐区和配电箱设置安全警
标志； 示标志；

国炼石油 ELey

已整改
严 禁 烟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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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罐未设油品标识； 油罐增设油品标识；

2 已整改

加油机底部与油气回收立管连接处旁 加油机底部与油气回收立管连接
通短管未设丝堵： 处旁通短管增设丝堵；
费

3 已整改

经复查，被评价单位已对存在的问题整改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企业现有风险程度可以接受。

评价单位检查人员(签字):刘10915
2 月日

(单位盖章)

被评价单位羊要负责人(签字):

201 李霞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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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评价结论

第一节评价结果

通过对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加油站改建项目进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评价，得到以下评价结果：

1、该加油站经营汽油、柴油，均为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2022年调整)的危险化学品。其中汽油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特别管

控危险化学品。

2、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该加油站存在的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车辆伤害、坍塌、机械伤害等。

3、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该加油站未

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4、评价组根据《山东省加油站安全评价导则》《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

术标准》《济南市加油站安全评价导则(试行)》相关条款对莱芜市国炼石油

有限公司加油站改建项目进行了现场评价和分析评价，检查结果表明，本项目

共53项参检项，其中符合项50项，不符合项3项；整改后全部符合。

5、由预先危险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该加油站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中，

火灾爆炸的危险等级最高，为ⅢI-IV级；车辆伤害的危险等级为Ⅲ级；中毒和

窒息、触电伤害的危险等级为II~Ⅲ级。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坍塌、机械伤

害的危险等级为IⅡ级。

6、通过危险度评价可知：该加油站汽油储罐属于中度危险，柴油储罐、

汽油加油机、柴油加油机危险度均属于低度危险。

第二节 评价结论

一、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安全条件和与周边的安全防护距离

该加油站位于济南市莱芜区苗山工业园西区南口路北(北祝家洼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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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备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
准》(GBS0156-2021)表4.0.4的规定；站内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符合《汽车
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表5.0.13的规定。
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采纳情况和已采用(取)的安全设施水平

本项目落实了《安全预评价报告》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中提出的各项

安全设施及措施，已采用的安全设施符合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经各项验收、

检验、检测合格。

三、安全生产条件

1、建设项目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施工；

2、安全设施按照已经通过审查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施工，施工质量

达到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文件要求；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施工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进行检验、检测，经检验、检测合格；

5、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四、评价结论
综合各项评价结果，评价组认为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加油站改建项

目站址选择合理，总平面布置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选用的工艺技术、

设备选型成熟、可靠，该项目安全设施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技术标准，具备安全验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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